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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堆 300年慶典系列活動  

「六堆‧家鄉」圖文徵選活動 

一、依據:六堆 300年慶典系列活動規劃辦理。 

二、源起 

本(110)年適逢六堆 300周年慶典，乃百年難得盛事，在長久歷史發展

脈絡下，六堆客家人保有自己的語言，在宗族、節慶、藝術上也有其文化

特殊性，隨著群族互動，發展出相互接納、和平共處，互相合作、族群共

榮的新景象，凝聚六堆客家認同，六堆聚落不僅物產豐饒，文化資產更是

蘊藏豐富。 

「六堆 300 豐沛大款」是本次六堆 300 年國家級慶典活動的重要概

念，透過慷慨的氣度、豐富多元的活動，款待大家來到六堆作客。為鼓勵

青年學子發掘在地珍貴客家文化資源，增進對於家鄉風土人文的認知，希

冀透過分享在地日常生活重要的「人」、「事」、「物」…等元素，結合

圖文敘事方式，將這些精彩故事記錄下來，同時希望透過本次徵件，讓國

中小學生有機會和長輩聊聊關於周遭的特殊故事，並轉化為圖文創作，成

為六堆 300年慶典活動瑰麗篇章。 

三、辦理單位 

(一)主辦單位：客家委員會、屏東縣政府、高雄市政府 

(二)協辦單位：六堆地區 12個鄉(區)公所 

(三)執行單位：屏東縣內埔鄉榮華國民小學 

四、徵件主題與內容 

(一)徵件主題：「𠊎歇六堆，𠊎驕傲」(我住六堆，我驕傲) 

(二)徵件內容：圖文內容須以六堆地區之鄉鎮或學區所在地之家鄉風土人

文…等相關「人」、「事」、「物」有關，結合圖文敘事方式呈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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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如:客家歷史緣由、客家習俗、客庄美食、客庄建築/古蹟、客庄信

仰、在地人物傳記/客庄傳說故事、客庄藝術/在地文創、及其他與六

堆客家有相關之主題內容參賽。 

五、參賽資格 

(一)對象：高屏地區各公私立國中、國小在校學生。 

(二)組別： 

1.國小中年級組 

2.國小高年級組 

3.國中組 

(三)每人限送作品 1件，且每件作品之創作者為 1人，不得跨組參加。 

六、徵選方式 

(一)報名方式： 

請至屏東縣政府教育處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網站下載簡章，並請詳細

閱讀參賽資格及相關規定，依簡章規定完成作品及相關表單後交由就

讀學校統一送件。凡參加比賽者，主辦單位擁有刊登與轉載權益，若

不同意，請勿參加。 

(二)作品規格與規定： 

1.圖文以四開圖畫紙【約 39 公分×54 公分】一張呈現為原則，不限紙

質，以不產生皺摺易於展示為佳；圖像可以各類綜合媒材（色筆、

水彩、蠟筆）繪製，可靈活應用各種繪畫技巧呈現，本計畫為了將

來易於裝框展示，不接受立體突出物體作品物件;另繳交作品一律

不得自行裱裝。 

2.作品應同時以圖文方式表現，創作字數 200 字以內，惟應注意圖文

內容搭配，作品應清晰美觀並凸顯整體效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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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作品必須出自於學生本人創作，參加之作品必須為學生作品，勿有

代筆操刀及一稿兩投等違反著作權法之情事，若有違反以上情勢皆

由當事人負全責，並依法追回相關獎勵。 

4.關於作品之創作理念請以 200 字內簡要說明，請於報名時一併繳交。 

(三)繳交資料: 

1.保證書 1份：以學校為單位送件(如附件一)。 

2.作品清冊 1 份：以學校為單位，1 個組別 1 張，請先行檢視名冊之

正確性。(如附件二)。 

3.作品報名表:1件作品 1份 

(1)請各校將報名表（如附件三）1份實貼於參賽作品背面右上方。 

(2)報名表標籤上指導老師及作者均須親自簽名，保證絕無臨摹、

抄襲、由他人加筆或明確挪用他人創意之情形，如有發生上列

情形，願自負法律責任。 

(3)報名表之指導老師欄，限填 1位就學學校老師（含有合格教師

證之代課、代理之指導教師），若無校內指導老師，請填無;校

內指導老師未親自簽名者，亦視同無校內指導老師，若為得獎

作品，即指導老師不予敘獎。 

(4)報名表之作者簽名欄若未親自簽名者，則不予受理、不予評

審。 

4.創作說明書(如附件四)請黏貼雙面膠，並請浮貼至作品右下方，說

明書內容須與作品正面一併呈現，黏貼範例詳如附件六。 

5.著作發表權、轉載權讓與同意書(如附件五)，請學生及家長於簽名

處簽名。 

(四)收件日期及注意事項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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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收件截止日期:110年 5月 18日(星期二)(以郵戳為憑) 

2.請由各級學校統一收件，個人或非學校單位送件均不受理;送件時

請一併繳交相關表單(如附件)。 

3.請將報名表連同參賽作品，以親送或掛號郵寄至屏東縣內埔鄉榮華

國民小學。參與本活動獲獎作品須於六堆 300 年國際研討會會場參展

後再行退件。 

4.作品包裹為避免郵寄途中稿件受損，參賽作品請用透明塑膠袋或其

他保護物件包裝完整，切勿摺疊，以維護作品的完整性，如因郵寄

過程導致稿件嚴重受損，不易辨識，即喪失參賽資格。 

5.郵寄住址：912屏東縣內埔鄉建興村（路）216號 

屏東縣內埔鄉榮華國民小學「六堆．家鄉」圖文徵選活動小組  收 

6.聯絡人：屏東縣內埔鄉榮華國民小學 

校長室邱坤玉校長，電話:(08)7701104分機 11 

教務處許殷誠主任，電話:(08)7701104分機 12 

七、辦理時程：詳如下表 

日期 工作事項 說明 

110年 5 月 18日(二) 作品收件截止日 各校送件作業 

110年 5 月 19日(三) 

至 

110年 5 月 21日(五) 

評審作業  

110年 5 月 24日(一) 成績公布 
24:00前統一發布於屏東縣政府教育處

網站與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網站 

110年 6 月 1日(二) 頒獎典禮 
1.時間:下午 2:00-3:30 

2.地點：屏東縣政府南棟 301 會議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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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 527號） 

110年 6 月 3日(四) 

至 

110年 6 月 4日(五) 

作品展覽 

1.獲佳作以上作品將於六堆 300年國際

研討會會場展出。 

2.地點: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舉辦「六堆

300年國際學術研討會」會場 

備註：成績公告於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及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網站，請逕自上網查詢，勿電

話詢問成績。 

 

八、評選方式： 

(一)聘請相關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小組負責評審工作，就主題切合及在地文

化內涵、創意呈現與圖文搭配等方向，以秉持公平、公正原則進行評

選。 

(二)評審標準： 

1.主題切合及文化內涵 40% 

2.創意呈現 30% 

3.圖文表現技巧 30%  

九、獎懲辦法 

(一)參賽人員:分組獎勵 

1.特優：各組酌取 1名，學生頒發獎金 5,000元及獎狀，指導教師計

嘉獎 1次及指導證明 1份。 

2.優等：各組酌取 3名，學生頒發獎金 3,000元及獎狀，指導教師頒

發指導證明 1份。 

3.佳作:各組酌取 5名，學生頒發獎金 2,000元及獎狀，指導教師頒

發指導證明 1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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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入選:各組酌取 20名，學生頒發獎金 1,000元及獎狀。 

5.同一教師指導不同作品且分別入選取得優選者，得依作品分別核

敘。 

6.如作品未達一定之水準時，以上名額均得從缺或酌減。 

(二)辦理單位 

承辦本競賽之相關工作人員，依屏東縣政府及高雄市政府各該教職員

獎懲原則予以敘獎。 

(三)另指導教師部分，其指導學生作品被確認臨摹、抄襲、由他人加筆或

明確挪用他人創意之作品者，本府將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

績考核辦法第 6條規定辦理。 

十、注意事項： 

(一)圖文創作首重原創性與獨特性，作品應為學生之個人創作，如經檢舉

（檢舉方式必須以真實姓名、檢附具體事證，並以書面向本會提出申

請）為臨摹、抄襲、由他人加筆或明確挪用他人創意之作品，應交付

評審委員會決議。如於評審前，經判定有上述情形者，不予評選；如

於評審完成後，經判定為臨摹、抄襲、由他人加筆或明確挪用他人創

意之作品者，該得獎師生喪失得獎資格，追回得獎獎狀，並須自負法

律責任。  

(二)為維持比賽之公平性，不符合各項個別規定及本競賽所載之任何規定

者，不予受理、不予評選，如得獎亦得取消其名次及相關人員獎勵，

追回得獎獎狀。 

(三)獎狀如有遺失、損毀，得獎人或學校得以書面向本府申請獲獎證明，

本府另出具證明文件，不再補發獎狀。 

(四)獎狀如有姓名誤漏植等情事，請得獎學生所屬學校於 110年 6月 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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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(五)前，將誤漏植獎狀掛號郵寄至屏東縣榮華國民小學，並提供正

確資料，以利更正作業。 

(五)曾經參加其他任何展覽或比賽之得獎作品，不得參賽。 

(六)指導老師欄位，應親自簽名，且應負有審核作品無違反前開規定之責

任。 

(七)各校選送作品組別、規格如有未按規定選送者，經查屬實，該件作品

取消得獎資格，有關人員予以議處。 

(八)得獎作品之使用：參選獲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歸屬得獎人，作品得獎

人應無償授權指導單位及主辦單位對於得獎作品之非營利範圍內使

用，並不限定地域、時間、媒體型式、次數、重製次數、內容與方

法，並應承諾不得對指導單位及主辦單位行使著作人格權。至於涉及

運用得獎作品製作營利性之文創商品者，均應另徵得得獎人同意授權

(得獎作品專輯除外) 。 

十一、經費：本計畫經費由客家委員會支應。 

十二、本實施計畫陳奉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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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堆 300年慶典系列活動 

「六堆‧家鄉」圖文徵選活動  保證書 

本校參加 110年度六堆 300年慶典系列活動「六堆‧家鄉」圖

文徵選活動作品計(    )件，保證於活動退件日期辦理作品退件手

續，若逾期未領;作品同意由承辦單位自行處置，絕無異議。 

此致 

客家委員會、屏東縣政府、高雄市政府 

【各組別參賽件數統計】 

組別 參賽人(件)數 備註 

國小中年級組   

國小高年級組   

國中組   

合計   

 

 

附件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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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負責人: 

(簽名或蓋章) 

 

單位: 

(學校用印) 

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 

六堆 300年慶典系列活動 

「六堆‧家鄉」圖文徵選活動  作品清冊 

學校名稱:                      組別:(一個組別一張) 

學校承辦人: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(分機): 

 

作品序號 

(請送件學校編列) 
姓名 指導教師 

   

   

   

附件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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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:表格請自行增列。 

承辦人:                 承辦主任:                  校長: 

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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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堆 300年慶典系列活動 

「六堆‧家鄉」圖文徵選活動 報名表 

【請實貼於作品背面右上方】 

◎為避免手寫誤判，請打字後再列印。惟授權同意書須親筆簽名。 

組別 

□國小中年級組   

□國小高年級組   

□國中組 

作品編號 
(由承辦單位填寫) 

 

學校縣市 □高雄市         區  □屏東縣         鄉(鎮) 

學校名稱  

學生姓名 

 

 

(需親自簽名，保證作品絕無臨摹、抄襲、由他人加筆或明確挪用他人創

意之情形，如有發生上列情形，願自負法律責任) 

學生年級  聯絡電話  

出生日期 年  月  日 學生身分證字號  

指導老師 

 

 

(需親自簽名，審核參賽學生無臨摹、抄襲、或挪用他人創意之情形，如

無指導老師者，請填「無」) 

指導老師身分 □正式 □代理 □兼(代)課 

 

  

附件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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黏貼雙面膠處，請浮貼至作品右下方 

說明書內容須與作品正面一併呈現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 

 

六堆 300年慶典系列活動 

「六堆‧家鄉」圖文徵選活動 創作說明書 

作品編號 
(由承辦單位填寫) 

作品描述地區 

1.□右堆(高雄美濃、杉林、甲仙、旗山；屏東高樹、里港) 

2.□左堆(屏東新埤、佳冬)   3.□前堆(屏東長治、麟洛、九如、鹽埔)  

4.□後堆(屏東內埔)   5.□中堆(屏東竹田)   6.□先鋒堆(屏東萬巒) 

7.□其他(________________) 

附件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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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作理念 

(請以 200字以內說明創作意涵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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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堆 300年慶典系列活動 

「六堆‧家鄉」圖文徵選活動 

著作發表權、轉載權讓與同意書 

 

茲保證遵守客家委員會、屏東縣政府及高雄市政府共同主辦之

六堆 300 年慶典系列活動「六堆．家鄉」圖文徵選活動的各項規定，

並保證所提供的各項資料均正確無誤，參賽作品確係本人之原創作

品，如發生仿冒、抄襲情事者，願負起全部法律責任。 

本人同意對於參賽作品及得獎原稿，本人享有著作財產權及著

作人格權，主辦單位及其相關所屬單位擁有發表權、轉載權、重製

權；並得安排於所屬刊物、網站、光碟或有線、無線、衛星、網際

網路等媒體公開播送、傳輸、發表以及專輯出版。另得安排於學校、

公私立機關團體巡迴展出，不另致酬。 

  此致 

客家委員會、屏東縣政府、高雄市政府 

附件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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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簽章： 

 

家長簽章： 

 

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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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堆 300年慶典系列活動 

「六堆‧家鄉」圖文徵選活動 

作品黏貼範例 

(一)作品正面範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二)作品背面範例 

 

 

附件六 

 

作品正面 

 

 

創作說明書 

正面 

 

作品背面 

報名表

黏貼處 

創作說明書 

雙面膠黏貼處 


